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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282民初2211号
任彬：本院受理原告高立宁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2民初2211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5796号

朱子武：本院已受理原告郁国栋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当事人权利义
务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原告起
诉要求：1、被告朱子武支付原告货款92000元及相应利息损
失；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本案定于2021年8月27日上午8时30分在本院逍林法庭
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5799号

黄向阳：本院已受理原告郁国栋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当事人权利
义务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小
额转简易）及开庭传票。原告起诉要求：1、被告黄向阳支付
原告货款13710元及相应利息损失；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8
月27日上午9时在本院逍林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5800号

慈溪市胜山为峰服装厂：本院已受理原告郁国栋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当
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
定书（小额转简易）及开庭传票。原告起诉要求：1、被告慈溪市
胜山为峰服装厂支付原告货款8625元及相应利息损失；2、本
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本案定于2021年8月27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逍林法庭第
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5625号

绍兴柯桥筑昌纺织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慈溪
市创鸿针织品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公司下落不明，本院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
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原告
起诉要求：被告支付原告货款340280元，并支付原告自
2020年7月1日起、以340280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
失。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8

月20日上午8时30分在本院逍林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91民初242号

吴争明（公民身份号码3601241977****0931）、李
晓北（公民身份号码3303241984****7429）：本院受理
原告吴争明诉被告李晓北追偿权纠纷一案，因采取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们送达有关诉讼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浙0291民初242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吴争明
支付原告浙江金逗号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代偿款33551.74
元，并支付自2020年10月3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
33551.74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的利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履行完毕；二、被告吴争明支付原告浙江金逗号汽车
服务有限公司律师费1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履行完毕；三、被告李晓北对上述第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
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664元，减半收取计332元，由被告吴争明、李晓北共
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公告费650
元，由被告吴争明、李晓北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直接支付给原告浙江金逗号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如不
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综合一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604破5号之一

本院根据徐杜倩、吴凤娟和马王春的申请，于2021年3月
26日裁定受理浙江中英管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21年3月29日指定浙江舜江律师事务所担任浙江中英管业
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中英管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1
年7月12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
道江扬路26号；邮政编码：312300；联系人：钟鸣、陈聪；联系电话：
13758522176、15888300635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
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附
利息的债权自破产清算申请受理时停止计息（计算至2021年3
月25日止）。具体申报方式及要求请及时联系管理人。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
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
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
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
权利。浙江中英管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
向浙江中英管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1年7月20日下午15时在绍兴市上虞区
人民法院第一号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
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
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
份证明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自然人身份证明。债权
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债权人签署的特别授权委托
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如受托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

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指派函。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4民初3247号

浙江旭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中
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旭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追
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审理阶段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8月23日14
时30分在新桥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81民初4853号

贺良平：本院受理原告林雨平与被告贺良平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外出下落不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
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原告诉讼请求：一、依法判令被告立即
偿还原告鞋款2864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二、本案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30日内。本案由审判长魏杨豹与随机抽选产生的两名人
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定于2021年9月6日14时30分（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若不按时到
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进行审理。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1民初5228号

余昌红：本院受理原告瑞安市康博机车部件有限公司管
理人诉舒子禹、余昌红与破产有关的行为纠纷一案。因无法
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
票等诉讼材料。原告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舒子禹、余昌红
向瑞安市康博机车部件有限公司的全体债权人赔偿
161016.21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公告自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由审判员
蔡木义担任审判长，与本院随机抽取的两位人民陪审员组成
合议庭，定于2021年9月8日15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若不按时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进
行审理。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1）浙0503民初1571号

潘华：本院受理的原告南浔小邱装饰材料商行与被告潘
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传票、诉讼风险提示
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
定、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须知等诉讼文书。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
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
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案于2021年9月16日9时
3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
法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1）浙0782民初8084号

陈高荣、倪少英：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义乌分行诉被告陈高荣、倪少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们下落不明，无法送达有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开庭传票、证据、起诉状、应诉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等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将依
法组成合议庭，定于2021年8月17日9：10在义乌市福田街道
金融商务区金融街6街福田银座B座四楼福田金融法庭第三
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届时你们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
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82民初17717号

曹彧、义乌市曹曹彧快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齐利平诉你
们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782民初17717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1、被告乌市曹曹彧快递有限公司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齐利平加盟保证金13万元；2、驳回
原告其他诉请。案件受理费3300元，公告费560元，由原告负
担400，被告曹义乌市曹曹彧快递有限公司负担3460.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判决，可以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802民初1359号

衢州合易商贸服务有限公司、浙江开化金崟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衢州天玺湾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衢州合易实业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陈先锋、章康诉被告衢州合易商贸服务有限
公司、浙江开化金崟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衢州天玺湾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衢州合易实业有限公司、刘文庆、尹飞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
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上午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1023民初3963号

王玉锋、朱立民：本院受理周伟华诉你们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浙1023民初
396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解除原告周伟华与被告
朱立民于2016年4月25日签订的合作意向协议书；二、限被
告朱立民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周伟华30万
元及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2020年12月18日起按照同期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履
行完毕之日止）；三、驳回原告周伟华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
受理费580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6360元，由被告朱立民
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天台县人民法院
（2021）浙1024民初2034号

湖北省监利县新沟镇新生村李兵：原告赵丽华与被告李
兵、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潜江支公司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原告起诉要求法院依法判令：一、判决由被告李兵赔偿
原告损失50345.17元（医疗费（包括挂号费等）11993.17
元、误工费23640元、护理费1182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40
元、营养费180元、交通费200元、物损费1360元（其中电动
自行车 760元、牛奶 612元），鉴定费 1000元，合计
50345.17元）。二、判决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仙居支公司在保险赔偿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三、诉讼
费用由被告负担。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于
2021年7月13日上午8时30分在仙居法院第三法庭进行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仙居县人民法院
（2021）浙1126民初667号

吴宗胜：原告张世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
送达文书，现依法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商事诉讼一审相关告知材料（内
含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当事人须知、裁判文书上网告知、诉讼
诚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等诉讼须知）、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告知书、法律责任警示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2021年8月26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庆元县人民法院
（2020）浙1181破9号之二

2021年5月21日，本院根据浙江辉达模塑有限公司管
理人的申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86条之规
定，裁定批准浙江辉达模塑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并终止浙江辉
达模塑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龙泉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1519号

广东矩阵传媒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7X94）：本院受理原告宁波绿优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与被告广东矩阵传媒科技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
案。因对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
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解除原告、被告
签署的《合作协议》；2、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合作协议》项下服务
费用人民币10万元，以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人民币3万元；3、判
令被告承担律师费人民币2万元（上述诉请合计金额为人民币
15万元）；4、判令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
内。并定于2021年8月16日14时0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舒杰、楼月新：
2008年7月11日，你们以装修需要名义，与本人签订

《抵押借款合同》，由你们出面向本人借款人民币 400,
000.00元整；并以坐落于拱墅区米市巷8幢2单元101室的

房屋抵押，抵押物价值双方协商为600000.00元。
希你们在接函后向本人及时履行法定、约定还款义务

和保证责任义务。 催告人：毛菊芬
2021年6月2日

要求履行法定义务的催告函

朱一中、闵引娣继承人：
2009年1月8日，你们以装修需要名义，由朱一中、闵

引娣出面与本人签订《抵押借款合同》，向本人借款人民币
600,000.00元整；并以坐落于上城区后市街145-1号101室

的房屋抵押，抵押物价值双方协商为600000.00元。
希你们在接函后向本人及时履行法定、约定还款义务

和保证责任义务。 催告人：毛菊芬
2021年6月2日

要求履行法定义务的催告函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
金华豪庭家具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 2021 年 5 月
21日，该债权总额为9279.24万元，其中本金为5797.73万
元，利罚息2154.38万元，复利392.01万元（其中罚息复利
364.10万元），迟延履行金901.01万元，垫付费用34.07万
元（利息计算截至2021年5月21日，之后的利息依据借款
合同计算，但有法院判决则以生效的法院判决书内容为
准）。债务人位于金华市，该户债权由浙江宁远工贸有限
公司、永康双力阳工贸有限公司、厉向阳、曹跃君、厉晓明
提供保证担保，由债务人名下位于金华市白龙桥临江工
业园区的工业房地产提供抵押担保。欲了解该债权详细
信 息 请 登 陆 长 城 公 司 网 站 查 询（http://www.gwamcc.
com）或与我分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截至基准日
2021年5月21日前，该债权已回收的权利、权益和利益归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有，不
转让买受人。

处置方式：对外公开转让。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

组织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
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

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
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
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
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
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受理对

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
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特别提示：以上信息仅供参考，长城公司不对其承担
任何法律责任，实际转让以最终竞价公告内容为准。

联系人：朱亦鑫 联系电话：15990126674
联系人：蒋莹 联系电话：0571-87067795
联系地址：杭州市邮电路23号长城资产大楼8楼
邮政编码：310006
分公司纪检审计部门联系人：于远
联系电话：0571-85063618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1年6月2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金华豪庭家具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尼克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301MA285WEO1R，经股东会决议终止营业并注
销，现已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清算组由股东郭瑞新、股东
黄震国、股东陈辉、股东叶峰组成，由 叶峰 担任清算组负
责人，请有关债权人于本公告之日起45天内到我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及办理债权登记手续。逾期将按相关规定
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人：叶峰；
地址：浙江省温州瓯江口产业集聚区管委会行政中心

1号楼157室；
联系电话：13375771185。

浙江尼克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1年6月2日

浙江尼克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清算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万家建设有限公司等4户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

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浙江省分公司收购的万家建设有限公司等4户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
公开竞价方式进行，现予以公告。

1、债权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以上债权本息均暂计算至2021年6月1日止。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
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
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
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
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
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
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
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

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
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打包或单户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法律法规允许的其它处置
方式。

4、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分期付款。
5、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21年6月2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20个工作日有效。
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6、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

关法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
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一

项要约。
7、受理公示事项：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

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
活动的举报。

联 系 人：胡路璐、廖承芳、邵欢
联系电话：0579-89172833、0571-89773916、0571-89773965,13605898066、

13588441135、13957951579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大道193号301室 邮政编码：310002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 联系人：狄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6月2日

序号

1

2

3

4

合计

债务企业名称

万家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中瑞厨具有限公司

金华市瑞泰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浙江滋福堂医药有限公司

所在地

东阳

兰溪

金华

龙游

债权本金

4856.51

768.88

597.14

1077.83

7300.36

利息

2361.72

141.42

1174.81

0

3677.95

担保情况

应江峰、朱美萍

浙江海普厨具有限公司、永康市中瑞工贸有限公司、程康永、刘正玉、程康雄、应晓爱

金华市联球模具中心有限公司、汪冰、楼莲球、汪根生

何发智,何群英,何瑞飞,傅爱萍

资产状况

万家控股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东阳市白云街道江滨南街651-2号、201室、202室、301室、302室、401室、501室、601室、701室的房产

楼莲球、汪根生位于金华市人民西路737号房产（第一层一半、第四层、第五层）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义乌市笑越贸易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义乌市笑越贸易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将其对借款人浙江浩琳实业有限公司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
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义乌市笑越贸易有限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义乌市笑越贸易有限公
司联合公告通知借款人浙江浩琳实业有限公司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义乌市笑越贸易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借款人浙江浩琳实业有限公司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

日起立即向义乌市笑越贸易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义乌市笑越贸易有限公司
2021年6月2日
单位：人民币元

联系电话：詹女士 18868840685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1年2月28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义乌市笑越贸易有限公司
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1

债务人

浙江浩琳实业有限公司

转让基准日

2021-2-28

借款合同

29920116010305、29920115010252、29920115010304

未偿本金

58,435,474.70

未偿利息

21,942,893.23

本息合计

80,378,367.93

担保合同

29920115030038、29920114050119、29920114030018、29920115050260、29920115050242、
29920114050117、29920114050118、29920114050121、29920114050120

担保人

抵押人：浙江浩琳实业有限公司 保证人：义乌市安冬电器有限公司、浙
江凯琳印刷有限公司、朱桂高、余春平、马海忠、王政、朱宏锋、刘云英


